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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及更换2011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已接受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

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等事项，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将就任何

于 2011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期仅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内地会计准则」）

编制一份财务报表。同时，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2011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和境外审计机

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立信大华」）和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德豪」），改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富浩华」）担任

本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具体公告如下： 

一、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 

根据联交所于 2010 年 12 月刊发的《有关接受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注册成立公司采

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总结》以及联交所证券上

市规则的相关修订（「经修订上市规则」），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注册成立发行人获准许采

用内地会计准则编制其财务报表，以满足经修订上市规则的定期财务报告要求。2011

年 6 月 27 日，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财务报表及财务报告

可以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而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从 2011 年 1 月 1 日

或之后开始的财务期，本公司仅需要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一份财务报表。 

根据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以履行本公司法定责任以及满足联交所经修订上

市规则的定期财务报告要求，除与之前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本公司拥有人应

占权益（联营公司股改产生的摊薄损失、商标权摊销和根据购买法收购海信日立）有

差异外，本公司不知悉该等事项会构成任何财务影响。 

二、更换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鉴于本公司从2011年 1月 1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期仅需要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

一份财务报表，以及经中国财政部（「财政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内地会计师事务所获准许采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内地审计准

则」）审计该等财务报表。为提高信息披露效率，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及审计费用，本公



 

司将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2011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和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和德豪，

改聘国富浩华担任本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由国富浩华根据内地审计准则审计本公

司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并承接境外审计机构按照联交所经修订上市规

则应尽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年度财务报告及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审核）。 

国富浩华为已获财政部及中国证监会认可,有资格根据内地审计准则向内地注册

成立的发行人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大华和德豪确认并无任何有关解聘事宜须提请本公司股东垂注。董事会并未

知悉任何有关解聘事宜须提请本公司股东垂注。本公司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确认，本

公司与立信大华和德豪就解聘事宜并无意见分歧。 

上述关于更换本公司2011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1年第

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须提交本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

东大会通知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13日 


